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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 113 年度家庭教育推展人員進修課程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

教育種子教師培訓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13年 01月 03日臺教社(二)字第 1122404773A號函。 

二、本縣 113年度推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 

貳、目的：提供本縣各機關學校推展家庭教育工作人員研習課程，培訓承辦人

員及本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相關領域教師，提供家庭教育課程或活動辦理

所需知能及專業能力，促進各機關辦理家庭教育品質與多元性。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苗栗縣家庭教育中心 

三、承辦單位：苗栗縣苗栗市建功國民小學 

肆、計畫內容 

一、基礎課程(預計每場次 40 人) 

時間 
113年 6月 4日 

（星期二） 

113年 6月 11日 

（星期二） 

113年 6月 18日 

（星期二） 

09:00~9:30 報到 

09:30~11:00 

性別教育-家長如何

與孩子談性別？【1】 

(林燕卿教授) 

人口教育-少子女化與

社會變遷【1】 

(陳玉華教授) 

身心障礙者家庭互

動【1】 

(林慶仁副教授) 

11:00~11:10 休息 

11:10~12:00 

性別教育-家長如何

與孩子談性別？【2】 

(林燕卿教授) 

人口教育-少子女化與

社會變遷【2】 

(陳玉華教授) 

身心障礙者家庭互

動【2】 

(林慶仁副教授)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性別教育-家長如何

與孩子談性別？【3】 

(林燕卿教授) 

人口教育-少子女化與

社會變遷【3】 

(陳玉華教授) 

身心障礙者家庭互

動【3】 

(林慶仁副教授) 

14:30~14:40 休息 

14:40~15:30 

性別教育-家長如何

與孩子談性別？【4】 

(林燕卿教授) 

人口教育-少子女化與

社會變遷【4】 

(陳玉華教授) 

身心障礙者家庭互

動【4】 

(林慶仁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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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階課程暨種子教師培訓(預計每場次 40 人) 

三、培訓對象 

(一)家庭教育中心同仁。 

(二)家庭教育輔導團團員。 

(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推展家庭教育工作人員或學校推薦人

員。 

(四)其他家庭教育法第 9 條所列對象單位之推展家庭教育工作人員。 

(五)其他家庭教育專業人員。 

四、報名方式：各級學校教師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登錄報名（網址

https://www4.inservice.edu.tw/），其餘人員則以 Google 表單（網址

https://forms.gle/j71PoHUzzRc9eYaK8）填寫報名資訊。 

伍、講師簡介 

一、林燕卿：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性教育推廣中心/教授。 

二、林慶仁：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系/副教授兼視障中心主任。 

三、陳玉華：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教授。 

四、黃孋娟：謙德社工師事務所社工師。 

陸、說明事項 

一、參加培訓之教師，於研習期間以公（差）假登記，課務派代方式參與。 

時間 
113年 6月 25日 

（星期二） 

09:00~9:30 報到 

09:30~11:00 
失親教育概論【1】 

(黃孋娟社工師) 

11:00~11:10 休息 

11:10~12:00 
失親教育概論【2】 

(黃孋娟社工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離異共親職_案例分享【1】 

(黃孋娟社工師) 

14:30~14:40 休息 

14:40~15:30 
離異共親職_案例分享【2】 

(黃孋娟社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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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訓完竣後，得依實際參與時間核予研習時數。 

三、請自備水杯及環保筷，以響應環保及節能減碳政策。 

柒、種子教師宣導課程 

一、參與培訓之種子教師（輔導團成員、高級中等以下教師）應落實每學年

四小時家庭教育課程。 

二、由各校派員參訓並列入種子教師名單，日後本縣家庭教育中心辦理相應

主題課程時，將優先徵詢種子教師授課意願，以確實發揮培訓功能。  

捌、獎勵 

一、全程參與者依參訓場次核發教師研習時數，每場次 6 小時，至多 24 小

時。 

二、承辦本次培訓有功人員依本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員獎勵要點規

定辦理敘獎。 

玖、預期成效 

一、強化各機關推展家庭教育工作人員專業知能，以利推廣家庭教育議題至

各族群及團體。 

二、培養家庭教育種子教師專業知能及實務課程規劃能力，協助學校推展家

庭教育多元化及強化學校之親師合作關係。 

三、提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及其家長，有關親（子）職教育專業知能，

促進親子關係和諧，經營健康幸福的家庭生活。 

拾、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